
主旨：

說明：

花蓮縣文化局 

受文者： 國立東華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 蓮文圖字第1110012141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計畫書、花蓮縣藝文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申請表

 檢送本局辦理「112年花蓮縣藝文出版品補助」計畫書、

徵件活動作業要點及申請表各1份，敬請協助宣傳活動訊

息，並鼓勵所屬踴躍參加，請查照。

一、

二、

三、

四、

五、

 　

依據本局「112年補助藝文出版品計畫」辦理。

本年度申請補助以112年11月15日前能完成出版之作品，

凡未曾出版或出版二年內之文學、美術、音樂及藝文相

關之攝影、報導、採集、翻譯、調查研究、繪本等均可

提出申請。

本計畫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六萬元，視出版總經費綜

合審查核補。

收件日:112年4月30日止。

計畫書、補助作業要點及申請書等相關表格請至花蓮縣

文化局網站：http://www.hccc.gov.tw（便民服務/補助資

訊/112年「花蓮縣藝文出版品補助」徵件計畫）下載，洽

詢電話（03）8227121分機163莊小姐。

正本：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東華大學、慈濟學

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花蓮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

校、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各縣市文化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970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六號
承辦人 ： 莊英莉
電話 ： 03-8227121
電子信箱 ： ser@mail.hccc.gov.tw

1110024064

總收文　11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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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副本：本局圖書資訊科 111/11/04
08: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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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間：111年 10月 28日 

執行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聯絡電話：03-8227121#163 

傳真電話：03-823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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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文化局「112年補助藝文出版品」計畫書 

一、 目的： 

本縣不僅自然資源豐厚，亦有多元的族群文化，因此吸引許多

藝術文學人士、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等來到花蓮，使花蓮成為眾所周

知人文薈萃的好所在；這些藝文人士不但來到花蓮、進而愛上花蓮，

並為花蓮留下各種形態的藝文資料，包括文學、美術、攝影、創作、

報導、採集、翻譯、調查研究...等，而他們主動關心花蓮所留下的

成果異常豐碩，有待文化局予以協助藝文資料之出版；希冀透過本

計畫能為本縣藝文資源保存推廣建置作努力。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三、 受理期限: 

112年 4月 30日截止。 

 

四、 辦理方式： 

（一） 訂定作業要點定期徵選個人或立案社團或專案邀請本縣

相關作品予以補助出版。 

（二） 出版品（含童書及繪本等）以傳統語言創作，如以多種

語言同時呈現，優先補助。 

（三） 成立藝文資料出版審查委員會。 

（四） 本局受理申請後，召開審查會予以審查，依審查結果補

助部份出版經費，補助經費上限 6萬元整。 

（五） 出版品送件時需提供作品樣稿五份供審查委員審查，審



 2 

查完成後，出版品樣稿不予以歸還。 

（六） 獲本局同意補助印製者，需於印製完成後提供本局出版

品 20本典藏閱覽與推廣，並於年底配合參加本局年度新

書發表記者會。 

五、 內容： 

（一） 召開審查會，通過者加以補助經費。 

（二） 凡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1. 設籍本縣者。  

2. 本縣立案滿一年以上之團體。 

3. 作品為書寫或表現本縣人物風誌等。 

六、 經費： 

（一） 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台幣（元） 

計畫名稱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說 明 

補助藝文出

版品計畫 

補助藝文出版品 式 1 1,000,000 1,000,000 
補助件數及單價視審

查後實際支付為主。 

審查及發表會 式 1 100,000 100,000 
辦理補助藝文出版品

宣傳審查及發表會。 

合計 
    

1,100,000 
 

※經費額度不變之下視實際執行情形相互流用勻支。 

（二） 經費來源：補助藝文出版品，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

由「文教活動-文教活動-圖書管理-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出版品審查及發表會，共計 10 萬元整，由「文教活動-

文教活動-圖書管理-業務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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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期效果： 

（一） 為花蓮留下最多元並真實的創作紀錄。 

（二） 提供各界認識花蓮的不同面貌。 

（三） 累積花蓮無形之珍貴文化資產。 

（四） 提供藝文交流平台，並鼓勵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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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藝文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8日府文圖字第 103003836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0 月 3日府文圖字第 103018633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6日府文圖字第 106001543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30日府文圖字第 107005321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1日府文圖字第 10800371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5日府文圖字第 110004475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蓮文圖字第 110001215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7 日蓮文圖字第 1110001179 號函修正  

一、 目的： 

花蓮縣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倡藝文創作風氣，培養藝文人才，鼓勵出

版，為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留存下各類型藝文資料，以厚植本縣藝文資產，

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類別： 

（一） 未曾出版或出版兩年內之文學、美術、音樂、攝影、報導、採集、翻譯、 

調查研究、繪本及其他出版作品等，均可提出申請。 

（二） 前款出版品其以傳統語言創作，如以多種語言同時呈現，優先補助。 

三、 申請資格： 

凡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一） 設籍本縣者。  

（二） 本縣立案滿一年以上之團體。 

（三） 作品為書寫或表現本縣人物風誌等。 

四、 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資料（附件一至附件三）向本局提出申請，如為個人應檢附

身分證影本，團體或法人組織應另附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資料不全者，不予

受理。 

五、 補助金額： 

（一） 由本局補助出版所需總經費百分之七十，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六萬

元，視出版總經費綜合審查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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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者之補助，以出版所需直接費用為限。 

六、 審查模式： 

（一） 本局受理申請期限截止後一個月內，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審查委員會統一 

審查，依審查結果公布入選名單並核補出版經費。 

（二） 該年度於申請期限截止或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當年度補助經費仍有剩

餘，得由補助單位自行受理單件申請及審核補助。 

七、 經費補助與核銷： 

（一） 本局核准補助後函知核定結果。 

（二） 採一次撥款方式辦理，受補助者應依規向國家圖書館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ISBN)，並於出版品出版後，檢附領據、支用單據及結報表，向本局申

報，本局依規撥付。 

（三） 有關補助個人屬其他所得之稅賦，應按相關規定辦理個人申報。 

（四）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

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五）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依支用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兩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六） 每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辦理完成結案及核銷，核銷時，若實際支出經費

少於原預估經費，應按照原補助比例重新計算補助金額，核撥款項。 

（七） 出版計畫若因故需變更執行方式、經費用途或期程，應事先來函申請計

畫變更；若無法於每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辦理完成結案與核銷，應主動

來函放棄補助，未函知本局者，將列為未來申請補助之審查紀錄，並於

未來兩年內不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八） 辦理核銷時，請檢送作品二十冊、核定函影本、補助項目之支用單據及

黏貼核銷憑證（附件六）（當受補助者為個人時檢送）、領據（附件四）、

經費結報表（附件五）等陳報本局，審查後辦理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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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督導及考核： 

（一） 為求出版計畫之落實，本局得不定時派員實地瞭解出版情形，並提供必

要之輔導與協助。 

（二） 對補助經費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

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應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

件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九、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受補助出版品，應註明「本出版品獲花蓮縣文化局補助」字樣。並得列

花蓮縣政府為指導機關。 

（二） 受補助者應於年底配合參加本局年度新書發表記者會。於本局須加購

時，應同意本局以成本價購置。 

（三） 受補助出版發行之作品，著作權屬於受補助者，本局得做非營利之無限

期使用。 

（四） 受補助出版品不得抄襲、模仿，如有違反著作權，除取消補助資格外，

作者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五） 社區報章、期刊、雜誌、通訊等連續性出版品不予補助。 

（六） 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七） 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之處理方式請依預算程序予以

繳庫。 

（八） 受補助者應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本局辦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及

效益評估之參據。 

（九） 留存受補助對象之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如發現未依規定

妥善保存，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專案簽辦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

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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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藝文出版品送件表 

作 品 名 稱  作 品 類 別  

申 請 人 
（ 或 單 位 ） 

 筆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或立案日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或單位證號）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e – m a i l   連 絡 電 話 宅：       公： 
手機： 

申請者（個人/團
體聯絡地址） 

□□□ 

出 版 內 容 

頁數：      頁 
ISBN：       
文字數：      字           
圖片數：      張 

 事 藝 文 工 作 簡 述（300 字內） 

 
 
 
 
 
 
 
 

送 件 作 品 內 容 簡 介（300 字內） 

 
 
 
 
 
 
 
 

備  註 

一、申請方式：請以公函檢附出版品送件表（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
申請書（附件三）。 

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個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團體或法人組織：請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立案登記證明書
影本。 

3、作品樣稿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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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藝文出版品」著作權確認 

切  結  書 
 

茲確認本人/單位送交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藝文出版品」審查之

作品著作權確屬本人所有，若有抄襲、模仿等違反著作權糾紛者，

概由本人自負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單位名稱： 

 

身分證字號/單位證號： 

 

聯絡人/職稱： 

 

連絡電話：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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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 封面頁：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藝文出版品 

 

（出版名稱） 

申 請 書 

申請人（或單位）： 

聯絡人： 

電話： 

email：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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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錄頁：(若提供之樣稿或出版品已有目錄頁，則此項目不需填寫) 

三、 計畫內容： 

     依據：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藝文出版品作業要點。 

（一） 出版目的：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2.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3. 承辦單位（或個人）： 

（三） 出版內容： 

1. 出版時間： 

2. 出版冊數： 

3. 出版字數（圖片數）： 

4. 著作過程： 

四、 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總計（元） 說  明 

      

      

      

      

總計   

五、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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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領      據 

茲收到花蓮縣文化局「    年補助藝文出版品」補助「《            》－

出版印製」費用共計新台幣       元整，業經收訖立據為憑。 

(依據花蓮縣文化局    年   月   日蓮文圖字第            號函辦理) 

此致 

 花蓮縣文化局 

單  位： 

單位電話： 

負責人： 

  會  計： 

出  納 ： 

地  址：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立案字號： 

匯款戶名：      

匯款帳號：                                        ﹙附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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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受補助單位全銜）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補 助 經 費 結 報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壹、補助年度：        

貳、補助計畫名稱：《「                    」》出版印製費。 

參、核定文號：     年    月    日 蓮文圖字第                 號函。 

肆、預估總經費：           元，實支           元。 

伍、核定補助金額：           元。 

陸、預定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柒、實際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捌、撥款情形：未撥金額：          元(本局核定補助金額，但尚未撥付)。 

玖、剩餘經費繳回： 0 元。 

拾、經費收支明細： 

收 入 項 目 實 收 金 額 支 出 項 目 實 支 金 額 備    註 

花蓮縣文化局 
○○○○(此為參考範例，

請依本局核定補助金

額填寫) 
例：出版費  

花蓮縣文化局補
助 

○○○○(其他單位
補助無則免填) 

 例：美工設計費  
○○(其他單位補
助) 

單位自行負擔金
額  例：出版費  

受補助單位自行
負擔金額 

     

     

合    計  合    計   

結 存 （實收金額合計-實支金額合計） 

經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負責人：             

說明： 
1.凡接受花蓮縣文化局預算補助之機關.鄉鎮市公所.民間團體於補助計畫執行完畢後

均應填報本表並請核章及蓋貴單位的關防（單位全銜大印章）。 
2.支出項目及實支金額請於備註欄詳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 
3.受補助單位確認下列事項： 

(1)本結報表已全部詳列向花蓮縣文化局及其他機關申請之項目及金額。 
(2)經費支出已確實按原核定計畫內容及相關法規辦理。 
(3)經費中涉採購事項已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4)財務之登記與保管已依相關規定辦理。 
(5)結餘款已全數或按比率繳回。 
(6)留存之支用單據應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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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黏貼核銷憑證】 

   （受補助者名稱）     黏貼憑證用紙 

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拾 元 

第   號 

業務計畫 文教活動 

         

《 「                 

   」》出版印製費用。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元) 
工作計畫 圖書管理 

用 途 別 獎補助費 

 

經 辧 人 會    計    核    章 負 責 人 

    

 

憑證粘貼處(僅須粘貼本局補助之憑證，同一項目相關憑證限粘貼同一憑證用紙)  

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1.消費性支出應檢附統一發票收執聯(發票如為三聯式，需檢附二、三聯)，如為小規模營利事 

業依免用統一發票者，可以收據代替，收據上應填具統一編號、日期、店號營業負責人章。 

2.核銷資料中任何記載「金額部分」如有塗改均必須加蓋經手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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